
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江 苏 省 教 育 厅

文件

苏卫监督〔2023〕3 号

关于印发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监督

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、 教育局, 省疾控中心、 卫生监督所, 各高

校:

为进一步强化学校卫生安全工作主体责任, 不断提高学校饮

水卫生管理能力和水平, 有效防范学校饮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

发生, 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, 省卫生健康委、

省教育厅决定联合组织开展学校饮水卫生监督专项行动。 现将

《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监督专项行动方案(2023-2025 年)》印发给

你们, 请按照要求组织开展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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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　 　 　 江 苏 省 教 育 厅

2023 年 4 月 3 日

(信息公开形式: 依申请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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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监督专项行动方案

(2023-2025年)

一、 行动目标

围绕学校饮水卫生安全, 坚持问题导向, 进一步压实学校主

体责任, 健全完善卫生健康与教育部门联动机制, 强化学校饮水

卫生管理与监督, 预防学校饮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, 积极

探索学校饮水卫生安全监管措施和长效管理机制, 切实维护师生

健康权益。

二、 行动对象

全省使用直饮水(包括管道分质直饮水和净水器)或桶装水

饮水机的各级各类学校。

三、 行动内容

各地每年抽取辖区内不少于 35%使用直饮水或桶装水饮水机

的学校开展监督检测, 2024、 2025 年分别对上一年度监督检查或

水质检测不合格的学校进行“回头看”, 3 年实现对各级各类学校

的饮水卫生监督专项行动全覆盖。 专项行动主要是对学校饮水的

管理制度、 人员卫生、 索证管理、 卫生档案管理、 水质处理器滤

芯滤料更换情况、 设备设施清洗消毒、 桶装水饮水机存放、 饮用

水突发事件发生及处置等方面进行检查, 并开展饮水水质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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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学校饮水卫生管理检查

1. 总体要求: 学校是否有饮水卫生管理部门, 是否有专兼

职人员负责饮水卫生管理工作; 管供水人员是否持有效健康证

明; 学校是否有饮水各项卫生管理制度、 饮水突发污染事件应急

预案等。

2. 直饮水(包括管道分质直饮水和净水器): 重点检查管道

分质直饮水是否持有效《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》, 设备是否

具有有效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〔①设备名称、 型号、 卫生许可

批准文号及生产企业信息(名称、 地址、 委托加工单位等)是否与

卫生许可批件一致; ②产品技术参数信息(净水流量、 额定总净

水量、 工作压力等)是否与卫生许可批件一致; ③产品生产日期

是否在卫生许可批件有效期范围内; ④产品各级滤芯数量和材质

是否与卫生许可批件一致〕, 是否根据水质情况和制水量及时更

换滤芯等水处理材料, 更换的水处理材料是否具有有效涉水产品

卫生许可批件, 设备及管道是否定期清洗消毒, 制水间及直饮水

饮水处是否符合相应的卫生要求, 水质是否按要求定期检验, 是

否有具备资质检验机构出具的合格的水质检测报告等。

3. 桶装水饮水机: 重点检查桶装水饮水机是否具有有效涉

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〔①设备名称、 型号、 卫生许可批准文号及

生产企业信息(名称、 地址、 委托加工单位等)是否与卫生许可批

件一致; ②产品生产日期是否在卫生许可批件有效期范围内〕,

饮水机是否定期清洗消毒, 桶装饮用水是否索取生产企业有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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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许可证及每批次产品检验合格报告, 桶装水和饮水机存放是否

符合卫生要求等。

4. 卫生监督员开展现场检查时填写附表 2(江苏省学校饮水

卫生管理监督检查表), 各设区市卫生监督机构汇总填写附表 3

(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管理监督检查汇总表)。

(二)学校饮水卫生水质检测

1. 管道分质直饮水: 采样点以每个独立供水系统为单位,

分别在直饮水设备总出水口和最远端用水点采样。 小于 10 个用

水点至少设置 2 个采样点, 每增加 50 个用水点增设一个采样点,

每个采样点至少采样两份。 必检项目为: 浑浊度、 高锰酸盐指

数、 菌落总数、 总大肠菌群。 评价标准为《生活饮用水管道分质

直饮水卫生规范》(DB32/ T 761-2022)。

2. 净水器: 在净水器出水口取样, 若同一台净水器有多个

出水口, 应当在最远端出水口取样, 采样数量应当不少于净水器

总数的 10%, 至少设置 2 个采样点, 每个采样点至少采样两份。

必检项目为: 浑浊度、 高锰酸盐指数、 菌落总数、 总大肠菌群。

反渗透机出水水质评价标准为《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

与功能评价规范—反渗透处理装置》(2001); 纳滤机出水水质评

价标准为《饮用净水水质标准》(CJ94-2005); 其他净水器出水水

质评价标准为《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

范———一般水质处理器》(2001)。

3. 桶装水饮水机: 采样点为饮水机常温出水口, 采样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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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于饮水机总数的 10%, 至少采样 2 台以上饮水机, 每台机器

至少采样两份。 必检项目为: 菌落总数、 总大肠菌群、 亚硝酸

盐。 评价标准为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(GB5749-2022)。

4.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检测时填写附表 4(江苏省学校饮

水卫生检测结果上报表)。 设区市监督机构汇总填写附表 5(江苏

省学校饮水卫生监督检查水质检测不合格学校汇总表)和附表 6

(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监督检查违法案例查处统计表)。

四、 时间安排

(一)学校全面自查(每年 3-4 月)

学校按照“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管理自查表”(见附表 1)相关

要求进行全面自查, 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。

(二)开展监督和检测(每年 5-10 月)

每年 6 月 30 日前各地至少完成当年专项任务的 50%, 10 月

20 日前应完成全部任务。

(三)组织联合督导(每年 9-10 月)

省卫生健康委和省教育厅组织联合督导组, 对各地工作开展

情况进行督导。

(四)汇总结果上报

1. 各设区市卫生监督机构要认真汇总和审核专项检查结果,

每年 10 月 31 日前, 将本辖区“学校饮水卫生监督专项行动”工作

总结及附表 3、 5-7 的纸质版和电子版上报省卫生监督所, 同时

通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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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各设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 10 月 20 日前将附表 4

上报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
3. 各设区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对专项行动认真总结, 并

将加盖公章的工作总结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前报送省卫生监督

所。 省卫生监督所负责对各地上报总结、 数据信息进行收集、 汇

总, 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报送省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处。

联系人: 省卫生监督所　 尤韦伟　 电话: 025-86490126,

邮　 箱: 26352752@ qq. com;

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　 韦　 娟　 电话: 025-83759367, 邮箱:

1326673879@ qq. com。

五、 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认识, 加强组织领导。

各地要按照要求细化方案, 明确责任分工和序时进度, 落实

必要的人员、 经费等保障措施, 确保本次专项检查落到实处、 取

得成效。 同时要做好专项检查与日常监督的有机结合、 统筹安

排, 避免对学校造成不必要的干扰。

(二)落实责任, 完善自查机制。

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落实学校饮水卫生安全管理的主体责

任, 建立健全饮水卫生管理制度, 层层落实责任, 及时排查各类

风险隐患, 切实按要求整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, 保障学校饮

水卫生安全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。

(三)健全机制, 加强部门协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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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卫生健康、 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, 建立健全部

门间定期会商、 联合督导和信息通报等工作制度。 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要组织协调卫生监督机构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共同配合,

督促相关单位按职能分工认真落实本次专项行动检查任务, 卫生

监督机构负责学校饮水卫生管理监督检查,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

责水质检测。 对行动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, 应及时妥善解决, 确

保高质量完成专项行动。

(四)加大力度, 提高监管效能。

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切实加强卫生监督和指导, 做好对学校

饮水卫生管理相关人员的培训,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, 及时出具

卫生监督意见书, 确保监督到位、 指导到位, 并做好跟踪回访,

督促问题有效整改。 对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行政处罚力度, 及时纠

正违法违规行为, 并将处理结果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。 有条件

的地区, 可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参照本方案对辖区内幼儿园开

展饮水监督检查。 同时积极探索学校饮水卫生监督工作新模式、

新方法, 通过创新监督手段, 增强学校自身管理积极性, 提高学

校卫生监督工作质量和效能。

附表: 1. 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管理自查表

2. 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管理监督检查表

3. 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管理监督检查汇总表

4. 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检测结果上报表(包括管道分

质直饮水、 净水器、 桶装水饮水机三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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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监督检查水质检测不合格学

校汇总表

6. 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监督检查违法案例查处统计表

7. 江苏省学校饮水卫生监督专项行动工作情况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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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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